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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
承辦人：羅恩源

電話：357095

電子信箱：w1034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交通部觀光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觀管字第1150037304B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業「知本警光山莊(臺東縣警察局)」申請溫泉標章

標識牌換發一案，經本府審查符合規定，茲同意換發溫泉

標章標識牌(編號：0006) 一面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業115年02月12日溫泉標章標識牌申請書辦理及115年

20月23日府觀管字第115003730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溫泉標章標識牌記載事項如下：

(一)使用事業名稱：知本警光山莊(臺東縣警察局)。

(二)營業處所：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37號。

(三)泉質：碳酸氫鹽泉。

(四)溫度：攝氏70.5度～91.1度。

(五)成分：碳酸氫根離子(HCO3)1809～1822 mg/L、總溶解

固體量(TDS)2422～2440 mg/L。

(六)有效期間：115年04月01日至民國118年03月31日。

三、旨案標章標識牌經貴業校對業經完製，請攜帶本公文至本

府縣民服務中心繳納規費新臺幣5,000元整，並領取溫泉

標章標識牌一面；另將原持有之溫泉標識牌繳回本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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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溫泉標章標識牌之有效期限為3年，應於有效期間屆滿2個

月前，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，向本府申請換發，期間屆

滿當然失效。此外，依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第15條規定

，溫泉標章標識牌有效期間屆滿未申請換發或經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撤銷、廢止使用權者，本府應以書面通知三

十日內繳回溫泉標章標識牌，逾期未繳回者，公告註銷之

。

五、另查貴業溫泉水權狀於115年03月31日屆滿有效期間。屆

時請依規定至本府水利單位辦理展延；逾期未辦理者，本

府將依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第14條第6款規定廢止本溫泉

標章。

六、請貴業確實依照本縣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；

另請依照本縣公共營利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

條例之規定，確實投保足額責任保險，以維護貴業及旅客

權益。

七、依法應公告或張貼事項包含：

(一)溫泉標章懸掛於入口明顯易見處。

(二)張貼二個月內衛生單位出具之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檢驗

合格報告。

(三)於適當處所以大小合宜、易於辨識字體標示下列使用溫

泉之禁忌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：

１、入浴前應先徹底洗淨身體。

２、患有心臟病、肺病、高血壓、糖尿病及其他循環系統

障礙等慢性疾病者，應依照醫師指示入浴。

３、入浴前後應適量補充水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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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入浴應依序足浴、半身浴、全身浴，浸泡高度不宜超

過心臟。

５、入浴後有任何不適，請即出浴並通知服務人員。

６、長途跋涉、疲勞過度或劇烈運動後，宜稍作休息再入

浴。

７、患有傳染性疾病者禁止入浴。

８、女性生理期間禁止入浴。

９、禁止攜帶寵物入浴。

１０、孕婦、行動不便者、老人及兒童，應避免單獨一人

入浴。

１１、酒醉、空腹及飽食後，不宜入浴。

１２、入浴時間一次不宜超過十五分鐘，總時間不宜超過

一小時。

１３、出浴後不宜直接進入烤箱。

(四)公告收費方式。

(五)標示大眾池溫度。

八、除前項各款規定外，貴業應於大眾池、個人池、客房附設

池設置相關設施包含：

(一)通風換氣設施。

(二)緊急求助通報設施。

(三)防滑止跌設施。

(四)進出水口高溫標示。

九、如有違者依相關規定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

並得按次連續處罰查處，敬請注意各項須符合之規定，以

維護遊客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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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知本警光山莊(臺東縣警察局)

副本：交通部觀光署、本府建設處(水利科)、本府觀光發展處 2026/03/04
16:41:04


